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０４

股票简称：

ＳＴ

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公司收到第二大股东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资产”）的通知，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收盘，东方资产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出售公司

１５

，

５７０

，

１３８

股股份， 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４．９９７％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一、减持情况说明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

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１５

，

５７０

，

１３８ ４．９９７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东方资产持有公司

７３

，

８００

，

１３８

股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的

２３．６９％

。 上述股票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东方资产持有公司

５８

，

２３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的

１８．６９％

，本次减持

前后持股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７３

，

８００

，

１３８ ２３．６９ ５８

，

２３０

，

０００ １８．６９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３

，

８００

，

１３８ ２３．６９ ５８

，

２３０

，

０００ １８．６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

、本次减持后东方资产仍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将于同日进行公告；

２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东方资产请公司董事会代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０４

股票简称：

ＳＴ

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选举庄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 职工监事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会成员一起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与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的两名监事任期一致。

公司原职工代表监事翁笑女士因个人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职工监事职务。

庄健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附：庄健先生简历

庄健，男，

１９８１

年

１０

月出生，毕业于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 历任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业务

发展部副主任、办公室主任。 现任公司项目与知识管理部主任、审计部主任兼总经理助理。

截至目前，庄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311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22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9

日下午

13

：

30

在广州

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

555

号天安科技大厦

213

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已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 cn

）刊登会议通知。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9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40,419,836.00

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5.62%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薛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听取了独立董事

2011

年度工作汇报：

1

、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人，代表股份

440,419,83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

对票；无弃权票。

2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人，代表股份

440,419,83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

对票；无弃权票。

3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人，代表股份

440,419,83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

对票；无弃权票。

4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人，代表股份

440,419,83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

对票；无弃权票。

5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人，代表股份

440,419,83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

对票；无弃权票。

6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2

年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人，代表股份

440,419,83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

对票；无弃权票。

7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人，代表股份

440,419,83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

对票；无弃权票。

8

、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人，代表股份

440,419,83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

对票；无弃权票。

9

、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人，代表股份

440,419,83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

对票；无弃权票。

1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人，代表股份

440,419,83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

对票；无弃权票。

11

、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人，代表股份

440,419,83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

对票；无弃权票。

12

、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人，代表股份

440,419,83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

对票；无弃权票。

13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

2011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人，代表股份

440,419,83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

对票；无弃权票。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张忆南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一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0

日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000510

编号：临

2012-11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召开通知于

2012

年

4

月

12

日发出，并分别刊登于

2012

年

4

月

12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

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9

日（星期三）上午

9

：

:00

时

3.

召开地点：四川省德阳市岷江西路二段

57

号金路大厦

12

楼会议厅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召集人：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局。

6.

主持人：公司董事、总裁杨寿军先生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7

人，代表股份

65,829,2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0.81%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

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

（

1

）表决情况：同意

65,859,2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

审议《

2011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

1

）表决情况：同意

65,859,2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3.

审议《

2011

年度监事局工作报告》

（

1

）表决情况：同意

65,859,2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4.

审议《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1

）表决情况：同意

65,859,2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5.

审议《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

1

）表决情况：同意

65,859,2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6.

审议《关于

2012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同意

65,859,2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7.

审议《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向其支付报酬和聘请律师事务所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同意

65,859,2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8.

审议《关于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同意

65,859,2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9.

审议《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同意

65,859,2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10.

审议《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1

）表决情况：同意

65,859,2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11.

审议《关于终止发行短期融资债券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同意

65,859,2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骏 曹军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

一二年五月十日

股票代码：

000885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编号：

2012-022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

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董事会会议通知时间和方式：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七

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4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2

、召开会议的时间和方式：

2012

年

5

月

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

、会议出席情况：会议应参加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

4

、参加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表决，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会议通过了该议案。

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订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原章程：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254.3955

万元；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从事水泥熟料、水泥及其制品的生产和销售，水泥机械、电器

设备的生产及销售，公路运输。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为

25,254.3955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全部为普通股。

修订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2,830.7141

万元。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水泥熟料、水泥及其制品的生产和销售，水泥机械、电器设备

的生产及销售，实业投资及管理。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为

32,830.7141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全部为普通股。

（二）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表决，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会议通过了该议案。 同意

2012

年

5

月

25

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经参加表决的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九日

股票代码：

000885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公告编号：

2012-023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25

日 上午

10

：

30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六）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2

年

5

月

21

日交易结束后，所有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会议召开地点：郑州市农业路

41

号投资大厦

A

座

999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上述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5

月

10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股东可以亲赴登记地点登记，也可以通过电话或传真报名登记。 亲赴登记地点登记、通

过电话或传真报名登记时，需同时以传真方式或其他方式提交本条第（四）项所列相关文件。

（二）登记时间：

2012

年

5

月

24

日 上午：

8

：

00~12

：

00

下午

15

：

00~18

：

00

（三）登记地点：本公司总经理工作部

（四）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代理人凭委托人

的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复印件和身份证复印件及代理人本人的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凭法人代表授权委

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复印件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四、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1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

41

号投资大厦

A

座

919

室

2

、联系人：王彦奇、任聪

3

、电 话：

0371-69158113

4

、传 真：

0371-69158112

5

、电子邮箱：

tlsn000885@163.com

（二）会议费用：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的人员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汇编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九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河南同力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委托表决事项如下：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请将表决意见的

□

中划

∨

，其他的

□

中划

×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有公司股票数量：

代理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签章）：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600292

证券简称：九龙电力 编号：临

2012－19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正在筹划将公司所持非环保资产剥离事项， 由于此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为维护投资者利

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依据中国证监会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自

2012

年

5

月

10

日起开始停牌。

公司承诺：本公司拟在公告刊登后

30

日内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它相关规定，召

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独立财务顾问将出具核查意见。 公司股票将于公司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后恢复交易。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6

月

10

日恢复交易，并且公司在股票恢复交易后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发布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

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刊登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292

证券简称 九龙电力 编号 临

2012－18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上海外高桥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4*320MW

机组脱硝工程

EPC

总承包合同书。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上述合同， 有利于提高该公司在脱硝市场份额和

经济效益。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上海外高桥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4*320MW

机组脱硝工程

EPC

总承包合同书。

由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为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二、关联方介绍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5

月

8

日， 是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下属的上海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

18.03

亿元。 法定代表人：万闻炜。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海徐

路

1001

号。 经营范围：

4×30

万千瓦机组火力发电综合利用及开发。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上海外高桥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4*320MW

机组脱硝工程

EPC

总承包合同书。 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19503.89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上海外高桥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4*320MW

机组脱硝工程

EPC

总承包合同书，总承包合同范围包括：脱硝岛完整范围内的设

计、工程服务、设备采购、制造、设备及材料发运、运输、仓储保管、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技术服务、培训、调

试、整套试运及整套系统的性能保证等。 合同价格以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上述事项系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正常经营行为， 有利于提高该公司在脱硝市场份额和经济

效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宋纪生、余剑锋、陈友坤、陈大炜、杨晨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系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正常经营活动。 所涉及议案内容合法有效、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２２１

证券简称：银禧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５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禧科技”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９

号）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

２

、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

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４６

东莞市瑞晨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８１

银禧集团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５４０

东莞市广能商贸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１１９

东莞市联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７０９

广汇科技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６ ０８＊＊＊＊＊９８５

东莞市信邦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六、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

条件股份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

国家持

股

其中

：

境内

非 国 有 法

人持股

５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５６．２５％ ５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５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６．２５％

境 内 自 然

人持股

４

、

外资持

股

１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８．７５％ １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５％

其中

：

境外

法人持股

１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８．７５％ １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５％

境 外 自 然

人持股

５

、

高管股

份

二

、

无限售

条件股份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

人民币

普通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

境内上

市 的 外 资

股

３

、

境外上

市 的 外 资

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

数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其他内

资持股

５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５６．２５％ ５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５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６．２５％

２

、

国 有 法

人持股

八、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增股份后，按新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９

元。

九、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东莞市道滘镇南阁工业区银禧科技总部大楼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顾险峰、陈玉梅、李昊

咨询电话：

０７６９－３８８５８３８８

传真电话：

０７６９－３８８５８３９９

十、备查文件

１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002424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

2012-029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9

日上午

10

时

2

、会议地点：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大道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姜伟 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

人，代表股份

352

，

593

，

7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70,400,

000

股的

74.96 %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表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议案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52

，

593

，

76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参加表决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

议案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52

，

593

，

76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参加表决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

议案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352

，

593

，

76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参加表决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

议案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352

，

593

，

76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参加表决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

议案五、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352

，

593

，

76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参加表决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

议案六、审议通过《公司

2012

年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352

，

593

，

76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参加表决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

议案七、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同意：

352

，

593

，

76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参加表决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

议案八、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352

，

593

，

76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参加表决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

议案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

行申请人民币

5000

万元贷款提供续担保的议案》。

同意：

352

，

593

，

76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参加表决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唐晓海、罗安静律师接受委托，对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了相关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9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5

2012

年

5

月

10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600

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

2012-17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8-9

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受公司董事长李连平委托，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单群英

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12

名， 代表股份

688,079,33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3102%

。 参加网络投票股东

10

名，代表股份

1,789,0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958%

。

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董事有：单群英、王廷良；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监事有：王玉宏。 北京市金开律师事

务所律师李涛、白静伟出席本次大会并进行了法律见证。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经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

、审议《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赞成

688,022,033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17%

；反

对

57,3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

。该

报告获得通过。

2

、审议《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赞成

687,989,033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69%

；反

对

90,3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131%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

。该

报告获得通过。

3

、审议《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赞成

687,988,983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69%

；反对

57,300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83%

； 弃权

33,000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48%

。 该报告获得通过。

4

、审议《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赞成

687,988,983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69%

；反对

57,300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83%

； 弃权

33,000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48%

。 该方案获得通过。

5

、 审议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赞成

687,988,983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69%

；反对

57,3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33,0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

0.0048%

。 该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关于公司

2012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赞成

185,398,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99.9513%

；反对

57,3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09%

；弃权

33,0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0.0178%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关联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7

、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河北西柏坡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赞成

687,988,983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69%

；反对

57,3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33,

0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48%

。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开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涛、白静伟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

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本次大会形成的《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

"

。

四、备查文件

1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金开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9

日


